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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

（附卡

持卡人） 

正卡持卡人得為經貴行同

意之第三人申請核發附卡 

，且正卡持卡人或附卡持卡

人就各別使用信用卡所生

應付帳款互負連帶清償責

任。 

附卡持卡人如未成年且未

婚者，僅就使用該附卡所生

應付帳款負清償責任，不適

用前項與正卡持卡人互負

連帶清償責任之約定。  

正卡持卡人得為經貴行同意之

第三人申請核發附卡，且正卡

持卡人就附卡持卡人所使用信

用卡所生應付帳款負連帶清償

責任。 

附卡持卡人僅就使用該附卡所

生應付帳款負清償責任。 

98 年 7 月

10 日 


